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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通讯员
陈晓晨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上海
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严查公交车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超载的违法行
为，维护公交行业营运秩序平稳、有
序，昨天（5月23日）清晨，市交通执
法总队七支队会同松江区交通执法
大队和松江区交警六大队，在G60沪
昆高速新桥主线、莘松等收费口组织
开展专项联合整治。

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第三十四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在
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不得超过座位数
搭载乘客。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可由
公安部门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二
百元以下罚款。如果是公交车违反
相关规定，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超载
的，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对车辆单位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当天上午7点，联合执法队员已
在收费口严阵以待，对途经收费站
的公交车逐一进行拦截检查。据
悉，该收费站是多条从松江、金山等
郊区前往上海市区的公交线路的必
经收费站，如石梅线、枫梅线、松梅线
等均从此途经。现场，由公安交警对
驶出ETC收费口的公交车进行引导，
靠边拦停后，由交通执法人员上车进
行检查。

不一会儿，执法人员拦下一辆牌
号为沪DF6***的莲朱专线公交车，
该车核定座位50人，但当时车上一
共有 53 人，3 位乘客是处于没有座
位，站着的状态。要知道，车辆在高
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一般较快，如果
站着没有座位、没系安全带，一个转
弯或者刹车，人就能从车里飞出去，
有时甚至一个小小的颠簸，人就会站
立不稳，摔倒、摔伤，安全隐患极大。

从昨天早上7时至8时的一个小
时内，交通执法、公安交警联合执法
队伍共检查公交车52辆车，涉及松
梅专线、枫梅线、沪松专线、莲金专
线、莲朱专线、上石线、莲卫专线、莲
浜专线、石梅线、莲石专线等10余条
公交线路。查获锦山客运公司莲金
专线、莲朱专线和莲浜专线的3辆公
交车存在高速超载超员违法行为，共
超载16人。

在现场取得相关违法证据后，交
通执法人员当即赶赴锦山客运公司
进行上户调查，询问公司分管营运安
全的副总经理凌某。凌某表示，公司
对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
例》相关条款充分了解，也已着手落
实。但是，由于对司乘人员的教育
督促不到位，对运营安全的监管不
及时，造成未能及时贯彻新规，出现
违法行为，公司对相关处罚心服口
服，并将立即落实整改，杜绝安全隐
患。执法人员依法开具调查处理通
知书，该企业就3起违法超载案件将
分别受到罚款500元至5000元的行
政处罚。

市交通执法总队表示，将定期组
织开展类似联合执法检查，并和交警
部门建立案件联动机制，如交警部门
在执法过程中，发现有公交车辆在高
速公路行驶时存在超过座位数搭载
乘客的，可及时通知交通执法部门进
行后续调查处理，以进一步巩固工作
成效，为市民群众营造安全出行环境。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最严交规的出台犹如给
驾驶员念上“紧箍咒”，但如果对道路
上的标识存在误判，是否可以向交警
讨个说法？日前，上海三中院公开开
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了叶某某不服上
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交通警察支队
行政处罚决定上诉一案。

直行道上右拐被罚100元
2016年 9月13日8时27分许，

上海市民叶某某驾驶一辆沪牌机动
车沿曹杨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凯旋北
路右转后被普陀交警支队执法交警
拦下。普陀交警支队认定叶某某驾
驶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存在不
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违法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的规定，经口头向叶某某进行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后，作出公安交通

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对其罚款人
民币 100 元，并当场送达处罚决定
书。叶某某不服，起诉至上海铁路运
输法院，请求撤销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叶某某违
法行为事实清楚，普陀交警支队处罚
并无不当，驳回了叶某某的诉讼请
求。叶某某不服，上诉至上海三中
院。

“我认为交通标志不清楚，原有
的标志不足以提醒驾驶人按照导向
标志进行行驶，我坚持主张撤销普陀
交警支队对我的处罚。”在二审法庭
上，叶某某辩解道。

涉案路口导向箭头设置清晰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规定，导向
箭头用以指示车辆的行驶方向；除调
头车辆外，其他车辆的行驶方向均应
遵循导向箭头的指示；交叉路口驶入
段的导向车道内应有导向箭头标明

各车道的行驶方向。
在案证据表明，曹杨路与凯旋北

路交叉路口处，曹杨路由北向南右侧
为直行车道，地面直行导向箭头设置
清晰，用以指示车辆的行驶方向，符
合国家标准的设置要求。上诉人认
为案发地的交通标志具有误导性和
不确定性的意见，不能成立。

此外，现场摄录视频反映，现场
执法交警在发现上诉人未按直行导
向箭头行驶时，曾以手势指挥上诉人
不得右转，但上诉人也未遵从交警的
现场指挥，执意右转行驶。

需要指出的是，道路交通管理部
门根据道路通行需要，事后进一步完
善了该路口的交通标志，这一事实并
不导致减少或者免除上诉人责任的
法律后果。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和理由均不能成立，原审判决驳回叶
某某的诉讼请求正确，应予维持。据
此，三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的终审判决。

直行车道右转被罚100元

车主状告普陀交警标识不清败诉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通讯员 杨梅 李根

本报讯 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驾照
考试中贿赂舞弊行为被取消考试资
格、记满12分被降级……昨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了解到，包括以上
行为在内的13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将被公开公示，并将可能和个人信用
挂钩。4月20日以来，已经有503起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公开公示。

据了解，将被公示的13种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包括：1、因欺骗、贿赂
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
者机动车登记后，被公安交管部门撤
销驾驶许可或者机动车登记的人员、
法人；2、因在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过程
中有贿赂、舞弊行为被取消考试资格
的人员；3、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机动车牌证的人员、法人；4、醉
酒驾驶机动车或者饮酒后驾驶营运
机动车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运
输企业；5、吸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人
及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6、公路客
运车辆、校车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

以上的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运输
企业；7、驾驶营运机动车行驶速度超
过规定时速20％或者驾驶机动车行
驶速度超过规定时速50％的驾驶人及
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8、长途客运
车辆违反凌晨2时至5时禁行规定的
驾驶人及车辆所属道路运输企业；9、
被吊销驾驶证的人员；10、因记满12
分被降级的驾驶人；11、因交通违法行
为被行政拘留的人员及其所在的道路
运输企业；12、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处罚
的道路运输企业及有关责任人员；13、
在有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
的驾驶人及其所在道路运输企业。

交警部门会对这些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定期在“122交通网”公开公
示，并向“信用中国网”推送，也就是
说，一旦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被公开
公示，就可能会影响驾驶员在全国范
围内的信用。

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公开公示的
内容包括：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案
件名称、处罚类别（行政拘留、罚款
等）、处罚事由（违法事件、地点、事
实）、处罚依据、被处罚人姓名、车辆

号牌种类、号牌号码、处罚结果、记
分，被处罚车辆所属企业名称、法人
姓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
构代码），作出处罚决定的公安交管
部门名称、日期及所在地行政区划。

交警总队事故处吴皓警官表示，
车主或驾驶人有两个途径知晓自己
是否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公开
公示：一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后拿到
的“决定书”上会特别注明，例如“公
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上会写
明“该处罚决定将在 122 交通网
（www.122.cn）公开公示，同时向信用
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推
送。”驾驶证被吊销、降级等都会在收
到的“决定书”上有类似的内容。二
是可以通过“122平台”查询，在“上
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交通安全
综合服务管理平台”（http：//sh.122.
gov.cn）上的“业务热点”栏目中会定
期对有这13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当事人或企业进行公开公示。

吴皓表示，要想不被公开公示从
而影响个人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提
高交通守法意识，安全、文明出行。

13种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将被公示
公开公示或将影响驾驶员在全国范围内的信用

■都市脉搏

本市交通、公安部门
严查公交走高速超载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或将被公开公示。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


